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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3日01时21分，在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西

碇屿附近海域，航行中的玻璃钢材质套牌渔船与钢质“粤汕

城渔运02048”渔船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套牌渔船断裂沉没，

3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350万元，属较大等级渔业船

舶水上安全事故。

事故发生后，深汕特别合作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立即开

展事故初步调查，并固定相关证据。2023 年 10 月 30 日，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印发《关于“粤深汕渔 10620”船

较大事故指定管辖的通知》，指定深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

牵头负责该事故调查，汕尾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予以协助。

2023 年 11 月 1日，深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成立事故调查

组，并赴深汕特别合作区和汕尾市展开事故调查。2023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事故调查组再次赴深汕特别合作区和

汕尾市深入开展事故调查。

目前，事故调查组查明了事故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并提出了整改措施和加强渔船安全生

产管理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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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西碇屿附近海域

“10· 23”渔业船舶较大水上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概况

2023 年 10 月 23 日 01 时 21 分，在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西

碇屿附近海域，航行中的玻璃钢材质船舶（涂刷有“粤深汕渔

10620”船名，经调查核实为套牌渔船，属涉渔“三无”船舶，

以下简称套牌渔船）与钢质“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套牌渔船断裂沉没，船上 4 人落水，1 人获救，3 人死

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350 万元，属较大等级渔业船舶水上安

全事故。

二、事故调查过程

2023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 25 分，深汕特别合作区海洋综合执

法大队（以下简称“深汕大队”）接到“粤深汕渔 10620”渔船

（实际为套牌渔船）遇险事故报告后，立即开展事故前期调查，

并根据《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要求疑似

肇事船“粤汕城渔运 02048”靠泊鲘门渔港配合调查。在公安、

海警部门协同下，深汕大队获取了“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船

载监控设备及监控视频资料。

2023 年 10 月 30 日，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印发《关于“粤

深汕渔 10620”船较大事故指定管辖的通知》，要求深圳市海洋

综合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深圳支队）牵头负责该事故调查处理，

汕尾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予以协助。2023 年 11 月 1 日，深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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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成立事故调查组，并赴深汕特别合作区和汕尾市展开事故调

查。

2023 年 12 月 7 日，事故调查组根据前期调查结果编制了事

故初步调查报告，并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组评审后出具了

事故调查报告评审意见，原则同意有关调查结论，并提出了修改

建议。

2023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事故调查组再次赴深汕特别合

作区和汕尾市开展深入调查，确认碰撞事故中沉没渔船为套牌渔

船。经专家评审会与会专家逐一确认，套牌渔船的认定对事故责

任认定无影响，同意维持 2023 年 12 月 7 日专家组有关原则同意

报告结论的意见。

事故调查组通过当事人询问笔录、现场勘察、水下扫测、查

阅近海雷达综合监测系统和渔船监控视频等途径，对涉事船舶、

船员以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开展了调查，获得了相关证书文书原

件或复印件、询问笔录、现场勘察记录、水下扫测报告、监控视

频、近海雷达综合监测系统数据和死亡证明等证据资料。

三、事故船舶情况

（一）船舶资料情况

1.套牌渔船资料

因套牌渔船为涉渔“三无”船舶，在 2023 年 10 月 23 日水

上安全事故中被撞沉，经海底扫测仍未发现事故船舶。经查，该

船无任何检验记录及数据。根据对套牌渔船使用人张某贵、案件

有关人员林某查（“粤深汕渔 10620”渔船的管理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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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牌渔船基本情况如下（表 1）：

表 1:套牌渔船资料

船名 套用“粤深汕渔10620” 渔船编码 无

船籍港 无 MMSI 无

船体材料 玻璃钢 总吨 未知

净吨 未知 核载人数 未知

总长 约11.5米 船长 约10.35米

型宽 约2.85米 型深 未知

建造时间 未知（旧船，购买于2021年） 船舶类型 涉渔“三无”船

主机数量 2台 总功率 60千瓦

主机型号 未知 无线电设备 无

救生圈数量 1个 救生衣数量 3个

驾驶设备 未知

通信设备 未知

航行灯设备 舷灯、环照白灯，另配有环照红灯（非航行灯）

使用人 张某贵 联系方式 198xxxxxxxx

住址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某某镇某某村

图 1:套牌渔船相似船型（渔船照片非涉案渔船）



6

图2:被套牌“粤深汕渔 10620”渔船现场照片

（拍摄于2023年 12月 14日，经查船体完好，停泊在鲘门渔港）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资料

根据“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证书登记内容及执法人员现

场勘验，该渔船基本情况如下（表 2）：

表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资料

船名 粤汕城渔运02048 渔船编码 4415012014100001

船籍港 马宫 MMSI 412462012

船体材料 钢质 总吨 152

净吨 - 核载 10人

总长 33.38米 船长 30.08米

型宽 6.20米 型深 3.2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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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时间 2014年10月 船舶类型 辅助船

主机数量 2个 总功率 660千瓦

主机型号 YC6T450C 主机数量 2

救生圈数量 4 救生衣数量 12

航行设备 罗经（型号CPT-120，数量为1）、雷达（型号KR-1268，数量为1）、

定位仪（型号FT-8700B，数量为1）、AIS

通讯设备 甚高频无线电：型号FT-805，数量为1；

中/高频无线电：型号FT-808,数量为1；

渔船用无限电话：型号FT-801，数量为1。

信号设备 号灯：桅灯1；舷灯2；艉灯1；锚灯1；失控灯2；作业号灯2；其

它号灯3；

号笛：型式STORM-7300，数量为1；

号钟：中型，数量为1。

所有人 黎某亮 联系方式 135XXXXXXXX

住址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XX镇

经营人 杨某鑫 联系方式 183XXXXXXXX

住址 广东海丰县XX镇XX村

图 3:“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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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舶证书情况

1.套牌渔船证书情况

经查询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以及属地渔政机构深汕大队

调查情况，均未发现套牌渔船相关证书资料。根据套牌渔船使用

人张某贵的询问笔录，套牌渔船“粤深汕渔10620”船名由张某贵

自行涂刷，无法提供该船的建造手续、买卖证明、船舶证书及船

舶参数等资料，属于涉渔“三无”船舶。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证书情况

经查询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并核对“粤汕城渔运02048”渔

船的船舶证书资料，“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持有有效的船舶国

籍证书、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等证件(表 3)。

表 3:“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证书信息

（三）船舶检验情况

1.套牌渔船检验情况

套牌渔船为涉渔“三无”船舶，无任何检验记录。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检验情况

“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于2022年12月06日，在广东汕尾市

证书名称 签发日期 有效期截止日 签发机关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 2022.12.09 2027.12.08 汕尾市城区海洋综合执

法大队

所有权登记证书 2022.12.09 - 汕尾市城区海洋综合执

法大队

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 2022.12.06 2024.01.19 汕尾市城区海洋综合执

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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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渔船检验，检验为合格。《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有效期

至2024年01月19日，下次检验日期为2024年01月19日。该船核定

航区为沿海航区，核定乘员为10人。

（四）船员配备情况

1.套牌渔船在船人员情况

根据死亡证明、船舶使用人及幸存者提供的人员名单，本航

次共载4人。经查询中国渔业船员管理系统并核对《渔业船员证

书》，相关人员信息如下（表4）:

表 4:套牌渔船船员及证书信息

序号 姓名 在船任职 持证情况 获救情况

1 张某贵 驾驶员 普通船员证书 获救

2 鲁某春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死亡

3 廖某桥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死亡

4 何某刚 普通船员 无 死亡

其中，该渔船驾驶员张某贵仅持有普通船员证书，何某刚未

持有相关证书。套牌渔船配员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关于该类渔船应

配备1名机驾长的最低配员要求，不满足渔业船员持证上岗制度要

求。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员配备情况

经调查，“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本航次共配有船员14名，

实际在船14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查询中国渔业船员管理

系统并核对《渔业船员证书》，船员信息如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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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员及证书信息

序号 姓名 在船任职 持证情况

1 冯某强 船长 二级船长

2 何某强 助理船副 二级船副

3 苏某斌 二级管轮 三级轮机长

4 苏某国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5 蔡某建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6 陈某家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7 陈某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8 何某勤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9 李某坤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10 李某国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11 刘某军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12 施某雅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13 苏某平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14 苏某忠 普通船员 普通船员证书

调查发现，“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配员缺少1名二级轮机

长和1名二级管轮，不满足《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关于该类渔船应

配备1名二级船长、1名助理船副、1名二级轮机长及1名二级管轮

的最低配员要求，不满足渔业船员持证上岗制度要求，且该船存

在核载10人，实载14人的超载行为。



11

四、事故船舶勘验及主要证据

（一）现场勘察和沉船扫测情况

1.套牌渔船勘察

截至目前，未发现该沉没渔船。关于碰撞事故中沉没渔船是

否为张某贵使用的套牌渔船，认定依据包含以下7个方面：

（1）根据调查，张某贵购买一艘船舶后，与“粤深汕渔10620”

渔船所有人赵某望签订了《渔船挂靠经营协议书》，并在该船上

自行涂刷“粤深汕渔10620”船名。2023年10月23日凌晨，张某

贵雇佣鲁某春、廖某桥、何某刚三人上船并驾驶该船出海作业，

在西碇屿附近海域被撞沉，张某贵雇佣的鲁某春、廖某桥、何某

刚三人死亡。

（2）事发当天，除张某贵的套牌渔船发生碰撞及沉船事故

外，深汕大队、附近海域渔民未收到其他渔船碰撞事故报告及有

关险情报告。

（3）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网提供的沉没渔船轨迹雷达数据显

示，沉没渔船最初雷达信号于2023年10月23日00时15分，出现在

鲘门渔港南侧约2.5海里处（根据测距估算），随后船速保持在

约6至8节，航向为东西碇屿。沉没渔船雷达数据与套牌渔船驾驶

员及幸存者张某贵在2023年10月22日23时54分，驾船离开鲘门渔

港的航行轨迹基本相同。

（4）经测算直线距离，碰撞位置距鲘门渔港约9.8海里，该

船于2023年10月23日1时21分到达碰撞地点，则平均船速为7.5

节，与套牌渔船性能、张某贵的询问笔录内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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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张某贵的搜救者刘某林询问笔录，张某贵被发现

的概位坐标为22°37.5′N、115°02.5′E（GPS），与推测碰撞

位置（22°40′13.8″N、115°4′32.1″E）相距约3.3海里，

根据落水人员漂流9.5小时的风流影响推算，套牌渔船碰撞位置

与被救人员位置相符。

（6）根据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提供的雷达数据回放影像

显示，2023年10月23日0时10分至1时23分期间，“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航线附近水域除套牌渔船外无其他船舶碰撞情况。

（7）根据深汕大队提供的关于张某贵手机信号丢失《调查

报告》，深汕公安局刑警大队收集套牌渔船于2023年10月23日出

海期间张某贵的手机信号，并经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技术分

析，确定张某贵的2个手机号码信号消失时间及地点与本次事故

时间地点位置基本吻合。

综上所述，被撞沉没渔船从始发渔港、失事位置、航线、航

向航速、通航环境等信息与套牌渔船高度吻合，因此，可以认定

被撞沉没渔船为张某贵使用的套牌渔船。

2.套牌渔船海底扫测情况

鉴于套牌渔船3名落水失踪人员分别于2023年10月23日、26

日被发现并证实已死亡；“粤汕城渔运02048”船载监控视频影

像也显示，套牌渔船残骸仅可见一小部分船体且呈翻扣状；而近

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数据也显示，套牌渔船雷达回波于2023年10

月23日1时23分33秒在（22°39′59.6″N、115°4′14.2″E）

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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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海诚潜水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受雇分别于2023年11月12

日、13日、18日、19日、21日共五天（因天气原因中途暂停作业），

在沉船附近海域连续开展海底声呐搜寻，未发现被撞沉船舶。

经查，事故沉船附近海图水深约15米，被撞渔船为玻璃钢材

质且船体断裂不整，在下沉过程中受风海流影响，目前暂未发现

套牌渔船。

3.“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勘察

经现场勘察，“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艏水线上附近有小

面积新刮擦痕迹。刮擦痕迹主要集中在艏柱及其左右两侧，大致对

称，距离水面高度为0.5米至1米。

经分析对比“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尾视频监控影像，在

监控系统时间2023年10月23日1时36分59秒(监控系统时间设定存

在误差，经校正后为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3日1时21分10秒，以

下均为校正后的北京时间)，有一艘渔船残骸、一名落水人员、部

分渔船物品在该船船尾水面清晰可见，落水人员浮出水面并呈挣

扎状态，随渔船残骸和渔船物品紧贴该船船舷通过。

经查询“粤汕城渔运02048”船2023年10月23日1时21分前后

的瞬时船速，21分45秒前该船船速为9.3节，22分15秒船速下降为

8.1节，22分45秒船速恢复至9.4节，随后船速保持在9.4节左右（如

图4所示）。经分析，该船22分15秒显示的瞬间降速推断与碰撞事

故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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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粤汕城渔运02048”于碰撞前后的速度变化

（二）关键证据材料

表6:本报告主要证据材料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据类型 主要证明内容

1 林某查《询问笔录》 原件

1.事故沉没渔船是套牌渔船，不是“粤深
汕渔10620”渔船；
2.“粤深汕渔10620”渔船于2023年10月23
日未出海生产，管理人为林某查；
3.张某贵是套牌渔船的使用人。

2 林某查《现场照片》 原件
“粤深汕渔10620”渔船未发生碰撞事故，
船体仍然完好，停放在鲘门渔港。

3 张某贵《询问笔录》
原件

1.事故沉没渔船是套牌渔船，不是“粤深
汕渔10620”渔船；
2.张某贵为套牌渔船的使用人；
3.该船于2023年10月23日0时30分至碰撞
期间仅开启一盏船尾环照红灯，未开启航
行灯；
4.该船未携带安全通导设备（AIS）；
5.张某贵为驾驶员但未取得机驾长证书；
6.张某贵未谨慎驾驶，未发现“粤汕城渔
运02048”船，未采取任何避碰措施；
7.张某贵雇用未取得渔业船员证书的何某
刚上船作业。

4
张某贵

《渔业船员证书》
复印件 张某贵仅持有普通船员证书。



15

5 《死亡证明》 复印件 鲁某春、何某刚、廖某桥已落水死亡。

6 黎某亮《询问笔录》 原件
1.该船在租赁期间经营人为杨某鑫；
2.黎某亮不参与该船的运营管理。

7 杨某鑫《询问笔录》
原件

1.杨某鑫为该船租赁期间的经营者；
2.船主黎某亮不参与该船的管理；
3.委派何某强作为该船的现场负责人。

8 何某强《询问笔录》 原件

1.何某强为驾驶员但未取得二级船长证
书；
2.该船正常开启航行灯；
3.何某强在驾驶期间未谨慎驾驶，未发现
套牌渔船，未采取任何避碰措施。

9
何某强

《渔业船员证书》
复印件 何某强仅持有二级船副证书。

10
“粤汕城渔运02048”

《船舶证书》
复印件 “粤汕城渔运02048”船基本信息。

11
“粤汕城渔运02048”

渔船船
尾视频监控影像

电子影像
套牌渔船残骸及落水人员于2023年10月23
日1时21分10秒紧贴“粤汕城渔运02048”
船舷通过。

12
“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监控系
统时间《勘验证明》

原件
监控系统显示时间设定存在误差，比北京
时间提前15分49秒。

13
“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船艏碰
撞痕迹

电子影像
该船船艏近期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碰撞
痕迹分布在船艏两侧，距离水面0.5至1米。

14
《近海雷达综合监控
网数据技术分析报

告》

原件

1.“粤汕城渔运02048”于2023年10月23
日 01 时 23 分 与 套 牌 渔 船 在 经 纬 度
22°40.023′N、115°4.272′E处存在轨
迹交集，雷达回波重合，存在碰撞可能。
2.两艘船只轨迹交集且雷达回波重合之
后，套牌渔船雷达信号及回波于2023年10
月 23日 01时 23分 33秒在经纬度位置
（22°39.993′N、115°4.237′E）消失，
疑似沉没。

15
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
统雷达数据回放影像

电子影像
套牌渔船与“粤汕城渔运02048”船会遇
的雷达回波轨迹。

16
沉没渔船轨迹

雷达数据
电子影像

套牌渔船2023年10月23日0时15分至碰撞

发生期间的雷达回波显示，该船于2023年

10月23日1时19分前未与其它船舶发生碰

撞事故。

17
张某贵手机信号

《调查报告》
原件

张某贵手机信号丢失的位置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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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碰撞痕迹分析

据套牌渔船使用人张某贵供述，碰撞事故中沉没渔船船中及

右后侧位置甲板护舷距水面高度分别为0.8至0.9米、1至1.2米。

由于套牌渔船无船舶参数以及未发现渔船残骸，经测量张某贵及

林某查指认的类似船型渔船“粤海渔10858”，在装载适当渔具

的情况下，测得船中及右后侧位置甲板护舷距水面高度分别为

0.85米和1.2米（如图5所示）。

图5：套牌渔船相似船型现场勘验照片（拍摄于2023年12月14日，照

片上渔船与本案无关）

执法人员分别于10月23日、12月14日勘察“粤汕城渔运

02048”时，发现“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艏水线上附近有小

面积新鲜蓝色油漆刮擦痕迹，主要集中在艏柱及其左右两侧，大

致对称，疑似与其他船舶或者物体碰撞（如图6所示）。该船碰

撞痕迹分布在距水面约0.5至1米范围内，碰撞痕迹距水面高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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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牌渔船船中及船右后侧位置甲板护舷距水面高度吻合。

图6：“粤汕城渔运02048”现场勘验照片（注左图拍摄于2023年10

月23日晚，右图拍摄于2023年12月14日）

2.碰撞迹象分析

“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尾监控视频显示，在事发时间

2023年10月23日01时21分12秒，被撞渔船残骸与“粤汕城渔运

02048”船尾右侧拖带的附属艇发生碰撞（如图7所示）。考虑到

“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航行状态、水流流向、流速等海上航

行因素以及船上物品、人员分别紧贴“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

船舷通过，可认定套牌渔船与“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体直

接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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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粤汕城渔运02048”监控视频截图

3.雷达回波技术分析

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网本地技术服务商（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汕尾市分公司）出具的《事件分析报告》显示：“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的轨迹及雷达回波存在与套牌渔船相遇的可能性。

4.排除碰撞事故其他因素

雷达数据显示，套牌渔船于事发2023年10月23日0时45分至1

时21分期间航行轨迹与正常船舶轨迹不同，存在航向把持不定迹

象。经分析，存在以下影响因素：

①根据气象数据，事发海域在上述时间段内海风6级（阵风7

级），张某贵、刘某林均陈述该时间段内小型渔船存在甲板上浪

情况。初步判断，小型渔船在上述海况下存在航向把持不稳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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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经查询雷达数据，在上述时间段内，套牌渔船船速基本保

持在6至8节，符合该船型渔船的正常航速情况，排除机器异常可

能。

③雷达数据显示，套牌渔船未与除“粤汕城渔运02048”之

外的其他船舶有近距离接触情况，无证据表明该船在与“粤汕城

渔运02048”船触碰前，已经发生其他碰撞而导致船艇异常。

综上所述，可认定套牌渔船于2023年10月23日0时45分至1时

21分期间的航行轨迹异常存在合理性，无证据表明套牌渔船于事

发2023年10月23日23日1时21分前，与其他船舶发生过碰撞或者

出现机器等设备异常情况。

五、重要事故要素认定

（一）碰撞水域、时间

“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尾视频监控影像显示，事发2023

年10月23日1时21分10秒，套牌渔船残骸、一名落水人员、部分

渔船物品在该船船尾水面出现，落水人员浮出水面并呈挣扎状

态，渔船残骸和渔船物品紧贴该船船舷通过。

张某贵手机信号丢失《调查报告》显示，套牌渔船于2023年

10月23日出海期间，张某贵携带的2部手机的信号消失时间为

2023年10月23日1时21分，消失位置为22°40′N、115°03′E。

鉴于张某贵陈述其手机未经防水处理且保存在渔船固定储物箱

内，手机会随船体下沉造成进水短路，导致手机信号快速消失。

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于

2023年10月23日01时23分左右，与套牌渔船在经纬度位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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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3′N、115°4.272′E）轨迹存在交集，套牌渔船于2023年

10月23日01时23分33秒确认丢失雷达回波。考虑到近海雷达监控

系统以下特点：一是雷达扫描数据记录间隔约50秒；二是套牌渔

船为玻璃钢材质小型渔船，雷达回波存在误差。经分析近海雷达

综合监控系统，确定碰撞时间在套牌渔船残骸信号消失时间之

前，即早于2023年10月23日1时23分33秒。

综上，以校正后的“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视频监控系统

时间为重要参考，认定碰撞时间约为2023年10月23日1时21分0

秒，认定碰撞水域为22°40′13.8″N、115°4′32.1″E（位置

数据来源于“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AIS数据）。

（二）事故经过

1.套牌渔船

根据套牌渔船幸存者张某贵询问笔录、鲘门渔港监控视频、

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数据等材料，分析事故经过如下：

2023年10月22日2354时，套牌渔船从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渔

港出航作业，空载，船上共4人，航速约6-8节，驾驶员为张某贵，

套牌渔船开启两侧舷灯及一盏环照白灯。

2023年10月23日约0030时，套牌渔船航行至鸡心石附近，张

某贵关闭两侧舷灯及一盏环照白灯，开启船尾位置的一盏环照红

灯。张某贵根据当时海上风浪情况，前往东西碇屿海域。

2023年10月23日0040时，套牌渔船位于“粤汕城渔运02048”

船艏右舷，两船相距2.16海里，套牌渔船位于“粤汕城渔运02048”

渔船西偏南35度左右(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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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040时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047时，套牌渔船穿越“粤汕城渔运02048”

船艏，两船相距约1.6海里。套牌渔船航向约210度、船速约为7.5

节，“粤汕城渔运02048”航向约223度、船速约为9.4节(如图9

所示)。

图9: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047时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047时至0100时期间，套牌渔船航向逐渐转

向至约220度、船速保持约7.5节，“粤汕城渔运02048”保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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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约223度、船速约为9.2节。

2023年10月23日0100时至0110时期间，套牌渔船航向在220

度左右摆动，船速约7.6节。“粤汕城渔运02048”保持航向约227

度，船速约9.4节（如图10所示）。

图10: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100时至0111时期间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111时左右，套牌渔船突然向右侧转向约30

度至航向约250°，船速约为7节。此时“粤汕城渔运02048”位

于套牌渔船北偏东10度左右，两船相距约0.7海里（雷达信号图

测距估算）。据测算，此时CPA约为0，TCPA约为9分钟，形成碰

撞危险并构成紧迫局面，“粤汕城渔运02048”为追越船（让路

船），套牌渔船为被追越船（直航船）（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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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111时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111时至0121时期间，套牌渔船航向250度，

航速7.0节。两船相对方位无明显变化，形成紧迫危险，直至碰

撞事故发生（如图12所示）。

图12：推测0111时至0121时期间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121时，套牌渔船船右后侧位置斜向被“粤

汕城渔运02048”船碰撞，随后套牌渔船断裂沉没。

2023年10月23日0122时左右，套牌渔船在22°40′13.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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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32.1″E附近水域沉没。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

根据“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船员询问笔录、近海雷达综

合监控网雷达数据、AIS数据等材料，分析事故经过如下：

2023年10月23日0005时，“粤汕城渔运02048”从汕尾市马

宫港出航往东西碇屿附近海域作业，空载，船上共14人，值班驾

驶员何某强陈述，全程正常开启航行灯（包括两侧舷灯、桅灯、

尾灯）。

2023年10月23日0047时，该船航向约225度，航速约9.3节。

2023年10月23日0121时，与套牌渔船发生碰撞，未见明显的

航向航速变化或停船，也未向有关部门报告。

图13：AIS数据显示“粤汕城渔运02048”0047时至0200时期间航行状态

2023年10月23日07时左右，该船抵达香港南侧海域收购渔获

物。

2023年10月23日15时，该船开始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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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3日20时40分，该船抵达鲘门渔港。

（三）碰撞部位和角度

根据套牌渔船驾驶员张某贵陈述“未发现来船、保向保速、

未采取避碰措施，被他船从右后侧碾压”等内容，且事发0119时

前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该船基本保向保速，推定事发0119

时至碰撞发生时间段内套牌渔船航向约250度，航速约7节。

经查询“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AIS数据，2023年10月23日

0111时至0121时期间，“粤汕城渔运02048”航向223度，航速9.5

节，均未发生明显变化。“粤汕城渔运02048”监控影像显示，

套牌渔船仅见部分船体。

经执法人员现场勘察，与套牌渔船相似船型渔船的右后侧甲

板护舷距水面高度约0.85米（船中位置）至1.1米（船尾至船艏

1/3处），“粤汕城渔运02048”船艏碰撞痕迹距水面高度集中在

0.5米至1米处，由此推断套牌渔船右后侧被碰撞。同时，该位置

与幸存者张某贵描述内容相吻合。

综上所述，认定“粤汕城渔运02048”在位于套牌渔船右后

侧位置，以艏右侧正横后30度的角度产生碰撞(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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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碰撞角度示意图

（四）沉没水域、时间

“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视频监控影像显示，套牌渔船于

2023年10月23日1时21分10秒，仅可见部分渔船残骸呈翻扣状态。

根据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数据显示，套牌渔船于事发01时

19分14秒前均可收到正常船位的雷达回波（雷达回波每次间隔约

50秒），套牌渔船在事发01时19分14秒至01时23分33秒期间丢失

雷达回波并启用预测船位，至01时23分33秒在22°39.993′N、

115°4.237′E处确认完全丢失雷达回波，且碰撞海域附近未出

现新的雷达回波。

综上，认定套牌渔船发生碰撞后沉没时间约为2023年10月23

日1时22分，概位为22°40′13.8″N、115°4′32.1″E附近水

域。

（五）气象水况

经查询汕尾天气微信公众号(汕尾气象官方平台)于2023年10

月22日15时35分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汕尾附近海域10月22日晚

到23日天气为:多云，东北到东风6到7级，阵风8级，能见度12到



27

22公里（6至12海里）。

查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2023年《潮汐表》等气象水文资料，

显示2023年10月23日0120时涨潮，东北流，流速小于0.1节。

（六）通航环境情况

事发水域位于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东南向3.2海里，西碇屿

北偏西约1海里。该处附近水域海图水深约15米，西侧约1海里处

为暗礁，南侧约1海里处为岛屿（西碇屿），属于渔船习惯作业区

域且碍航渔网较多，通航密度较大。在事故水域5海里范围内，附

近有海岸线及大量渔船作业，夜间背景灯光比较复杂(如图15所

示)。

图15:2023年10月23日凌晨1时事故海域周边船舶雷达回波

（七）事故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套牌渔船沉没，3人死亡；“粤汕城渔运02048”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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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船艏小部分表面油漆脱落。经测算，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350

万元。

六、救助及善后处理情况

2023年10月23日10时25分，深汕大队接事故报告后，立即向

省总队值班室、区总值班室、区海上搜救中心等报送渔船交通事

故。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立即成立渔船事故处置指挥部，由分

管海上交通的区领导任总指挥。

2023年10月23日，共出动船舶19艘(公务船8艘、商船1艘、

渔船10艘)，直升机4架，人员50余人到事故海域搜救。

2023年10月23日14时20分，“粤海洋执法66044”船在22°

38.2109′N、115°01.7246′E（距离碰撞位置3.6海里，测距估

算）海域发现男性尸体，于15时30分运至鲘门油库码头，经辨认

为落水失联船员鲁某春，法医确认已无生命体征。鲁某春家属已

认领死者尸体。

2023年10月24日，根据套牌渔船漂移路径预测，出动船舶20

艘(公务船9艘､渔船11艘)，人员98人，搜救范围为惠东大星山至

东西碇屿以北至沿岸海域，船舶搜救里程907海里，搜救现场未

发现新情况。

2023年10月26日6时，深汕大队接渔民报告，在22°

40.2485′N、115°03.2130′E（距离碰撞位置1.1海里，测距估

算）附近海域发现一具男性尸体，于11时将尸体转运上岸，经家

属确认该男性尸体为落水失联人员何某刚。何某刚家属已认领死

者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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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6日10时，执法艇“中国渔政44673”在22°39′

N、115°01′E（距离碰撞位置3.2海里，测距估算）附近海域发

现一具男性尸体，于12时30分将尸体转运上岸，经家属确认该男

性尸体为落水失联人员廖某桥。廖某桥家属已认领死者尸体。

2023年10月26日，本起事故中套牌渔船上的3名落水失联人

员已全部找到，搜救行动结束。

目前，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正组织开展该事故相关善后工

作。

七、事故责任认定

（一）两船会遇局面分析

据调查，套牌渔船与“粤汕城渔运02048”均为机动渔船，且

在碰撞事发时间均未从事捕捞作业，在避碰操纵中应视为《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避碰规则”）中的“机动船”。

2023年10月23日凌晨，能见度良好，符合《避碰规则》中第

二章第二节“船舶在互见中的行动规则”。

2023年10月23日0100时，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套牌渔

船航向约220°，船速约7.6节。“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AIS数

据显示航向约230度，航速9.3节。“粤汕城渔运02048”船位于

套牌渔船船艏右侧165°（正横后75°），距离为1.1海里(如图

16所示)。根据当时海上能见度，两船处于互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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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100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100时至0110时期间，AIS数据显示“粤汕城

渔运02048”航向约227度，航速9.4节，航向及船速存在波动。

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套牌渔船航向约225度左右，船速7.6

节，航向及航速存在波动(如图17所示)。

图17: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100至0111期间两船态势

2023年10月23日0111时，AIS数据显示“粤汕城渔运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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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约227度，航速9.3节，航向及船速存在波动。近海雷达综合

监控系统显示套牌渔船逐渐向右侧转向约30度至航向约250度左

右，船速7.0节，航向及航速存在波动。雷达数据显示“粤汕城

渔运02048”位于套牌渔船北偏东10度左右，两船相距约0.7海里

（比例尺测距估算，如图18所示)。

图18:近海雷达综合监控系统显示0111时两船态势

据测算，此时CPA约为0，TCPA约为9分钟，形成碰撞危险(如

图19所示)。

图19:估算0111时两船碰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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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粤汕城渔运02048”位于套牌渔船右正横后大于22.5°

（约为30°）且“粤汕城渔运02048”船速较快，根据《避碰规

则》第十三条规定，“粤汕城渔运02048”为追越船（让路船），

套牌渔船为被追越船（直航船）(如图20所示)。

图20：0111时两船方位图

（二）事故直接原因

本起事故是两艘在航机动船在能见度良好的开阔水域追越时

发生的互有过失的碰撞事故，事故双方船舶的主要避碰职责如下

（表7）：

表7:海上避碰责任

序

号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套牌渔船

粤汕城渔

运02048

1

第五条 了望

每一船舶应经常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

下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了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

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未遵守 未遵守

2

第六条 安全航速

每一船舶在任何时候应用安全航速行驶，以便能采

取适当而有效的避碰行动，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
未遵守 未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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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牌渔船责任

（1）疏忽了望

套牌渔船驾驶员未充分考虑航行水域来往船舶众多、渔船渔

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

3

第七条 碰撞危险

第二款 如装有雷达设备并可使用的话，则应正确予以

使用，包括远距离扫瞄，以便获得碰撞危险的早期警报，

并对探测到的物标进行雷达标绘或与其相当的系统观

察。

不适用 未遵守

4

第十三条 追越

1．不论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各条规定如何，任何

船舶在追越任何他船时，均应给被追越船让路。

2．一船正从他船正横后大于 22.5 度的某一方向赶上他

船时，即该船对其所追越的船所处的位置，在夜间只能

看见被追越船的尾灯而不能看见它的任一舷灯时，应认

为是在追越中。

3．当一船对其是否在追越他船有任何怀疑时，该船应

假定是在追越，并应采取相应行动。

4．随后两船间方位的任何改变，都不应把追越船作为

本规则条款含义中所指的交叉相遇船，或者免除其让开

被追越船的责任，直到最后驶过让清为止。

直航船 让路船

5

第十六条 让路船的行动

须给他船让路的船舶，应尽可能及早采取大幅度的行

动，宽裕地让清他船。

不适用 未遵守

6

第十七条 直航船的行动

第二款 当规定保持航向和航速的船，发觉本船不论由

于何种原因逼近到单凭让路船的行动不能避免碰撞时，

也应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

未遵守 不适用

7

第二十三条 在航机动船

第一款 在航机动船应显示：1.在前部一盏桅灯；2.第

二盏桅灯，后于并高于前桅灯；长度小于５０米的船舶，

不要求显示该桅灯，但可以这样做；3.两盏舷灯；4.

一盏尾灯。

第四款（1）长度小于12米的机动船，可以显示一盏环

照白灯和舷灯以代替本条1款规定的号灯；

未遵守 已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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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密集等不利因素，未充分使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

情况的一切有效手段保持正规了望，以便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

作出充分估计；未保持警觉以便获得碰撞危险的早期警报，未能

及早发现来船以便判断是否存在碰撞危险，直至两船碰撞前仍未

发现紧迫危险。该行为违背了《避碰规则》第五条的有关规定。

（2）未履行直航船义务

套牌渔船驾驶员未履行直航船相关义务，当让路船“粤汕城

渔运02048”显然没有遵照《避碰规则》采取适当行动时，套牌渔

船（直航船）继续保向保速航行；当单凭让路船的行动不能避免

碰撞时，套牌渔船（直航船）仍然保向保速；直航船未按照习惯

做法保持足够警惕，始终保向保速，在两船陷入紧迫危险局面后，

未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该行为违背了《避碰规则》第十七

条第二款的规定。

（3）未正确开启航行灯

套牌渔船总长约11.5米，航行灯包括两盏舷灯及一盏环照白

灯，在2023年10月23日0时30分至碰撞发生期间，套牌渔船未开启

航行灯，仅开启一盏非航行灯即环照红灯。该行为违背了《避碰

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4）未采用安全航速航行

套牌渔船违反《避碰规则》第六条规定，即每一船舶在任何

时候应用安全航速行驶，以便能采取适当而有效的避碰行动，并

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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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疏忽了望

“粤汕城渔运02048”船值班驾驶员未充分考虑航行水域来往

船舶众多、渔船渔标密集等不利因素，未充分使用视觉、听觉以及

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一切有效手段保持正规了望，以便对当时局

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该行为违背了《避碰规则》第五条的

有关规定。

（2）未正确使用雷达

海上航行中，“粤汕城渔运02048”船值班驾驶员未合理使用

雷达设备进行远距离扫描，以便获得碰撞危险的早期警报，未对来

船雷达回波进行连续的系统观察，未能及早发现来船以便判断是否

存在碰撞危险，直至两船陷入紧迫危险。该行为违背了《避碰规则》

第七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

（3）未履行让路船相关义务

“粤汕城渔运02048”船值班驾驶员未运用良好船艺履行让路

船义务。该行为违背了《避碰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

（4）未采用安全航速航行

“粤汕城渔运02048”船违反《避碰规则》第六条规定，即每

一船舶在任何时候应用安全航速行驶，以便能采取适当而有效的

避碰行动，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

（三）事故间接原因

1.船舶、设备不适航

（1）套牌渔船

①套牌渔船未经检验，不适合出海作业。



36

②未按规定开启和使用安全通导设备（AIS）。套牌渔船出海

作业期间，未按规定携带、开启和使用AIS。

③职务船员不适任。张某贵作为使用人，未取得机驾长职务

船员证书，导致该船无合格职务船员，无法正确操纵船舶，在发

生碰撞倾覆等紧急情况下无能力采取应急救援行动。

④普通船员不适任。使用人张某贵雇用未取得渔业船员培训

证书的何某刚上船作业，导致在发生碰撞倾覆等紧急情况时何某

刚无能力自救。

⑤安全教育培训不足。该船未按规定组织开展安全培训，无

安全管理制度，导致船员未按安全规定穿着救生衣，落水自救与

互救能力不足。

（2）“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

①未配齐职务船员，“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本航次未配备

二级轮机长和二级管轮。

②船长未有效履职。该船船长作为渔业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

人，却在夜间穿越交通密集区、海况较为恶劣的情况下放任何某

强单独驾驶船舶，导致该船未保持有效瞭望及采取正确避碰措施，

且未保持足够警惕发现并采取救助行动。

③船舶经营人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该船在租赁期间的

经营人杨某鑫作为渔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未按规定配备船员，未确保渔业船舶符合安全适航条

件。

④船舶所有人未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该船船舶所有人黎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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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舶租赁期间，仅通过短信、微信转达渔政部门日常安全提示，

未落实渔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管理机构监管不到位

①套牌渔船靠泊港渔政管理机构为深汕大队。据调查，深汕

大队通过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指挥系统等平台监控渔船进出港、

AIS 工作情况等，通过微信群向“粤深汕渔 10620”渔船所有人

赵某望传递上级日常渔船安全管理信息，并组织开展安全检查。

深汕大队渔船渔港安全检查存在不足，渔船进出港报备制度落实

不到位，导致套牌渔船未被发现且出海作业。

②“粤汕城渔运 02048”渔船船籍港及靠泊港渔政管理机构

均为汕尾市城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汕尾市城区大队)。

汕尾市城区大队通过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指挥系统等监控该船进

出港、AIS 工作情况等，通过微信群向“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

所有人黎某亮发送日常渔船安全管理信息，并组织开展安全检查。

汕尾市城区大队对“粤汕城渔运 02048”配员不足等违法违规行

为未及时发现。

3.海况较为恶劣

事发时相关海域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浪高0.6-0.8米。

风浪造成的波浪影响视觉瞭望。

（四）责任认定

综上所述，本起事故是两船互有过失的船舶碰撞事故。事故

责任认定如下:

1.“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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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作为追越船（让路船），疏忽了

望，未能正确使用雷达设备等及早发现来船并判断是否存在碰撞

危险，未履行让路船义务及早避让来船，导致两船形成紧迫局面、

陷入紧迫危险，直至发生碰撞事故。该船违背了《避碰规则》第

五条“了望”、第六条“安全航速”、第七条“碰撞危险”、第

八条“避免碰撞的行动”、第十六条“让路船的行动”条款的相

关规定，“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2.套牌渔船

套牌渔船作为追越局面中的被追越船（直航船），疏忽了望，

未能及早发现来船并判断是否存在碰撞危险；在两船进入紧迫危

险后未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未正确开启航行灯。该渔船违

反了《避碰规则》第五条“了望”、第六条“安全航速”、第七

条“碰撞危险”､第十七条“直航船的行动”、第二十三条“在航

机动船”等条款有关规定，套牌渔船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八、整改措施

（一）套牌渔船使用人及驾驶员张某贵

张某贵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的有

关规定使用检验合格船舶从事渔业生产；按照《渔业船员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配齐渔业职务船员，招用持有相应有效

渔业船员证书的人员上船作业，开启和使用安全通导设备，与渔

业船员订立劳动合同并办理渔业船员保险；按照《避碰规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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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七、十七条第二款、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保持正规瞭望、

安全航速，采取正确避碰措施，正确开启航行灯。

（二）“粤汕城渔运02048”现场负责人及驾驶员何某强

何某强应按照《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八项的有

关规定，不得超载人员；按照《避碰规则》第五、六、七、八、

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保持正规瞭望、安全航速和采取正确避碰

措施。

（三）“粤汕城渔运02048”船长冯某强

冯某强应按照《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

有效履行船长职责，确保船员在开航时处于适任状态，保证渔业

船舶符合最低配员标准等。

（四）“粤深汕渔10620”船主赵某望

赵某望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五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得转让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五）“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经营人杨某鑫

杨某鑫应按照《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三十四条规

定，配齐渔业职务船员，订立劳动合同。

（六）“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所有人黎某亮

黎某亮应按照《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履行

渔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按照规定配备船员，确保渔业船

舶符合安全适航条件。

九、处理建议

（一）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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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深汕大队及汕尾市城区大队分别对事故中存在的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立案处理。

（二）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二条第一、二项“交

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

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

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宗事故

死亡3人，“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负事故主要责任，而该船值

班驾驶员何某强为事故直接责任人，其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建

议深汕大队将本案移送海警部门侦办。

（三）安全管理建议

1.建议套牌渔船使用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遵守船舶检验制度，按照渔业船舶配员要求足额配备适

任船员，加强船舶航行安全管理，加强船员安全警示教育，加强《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渔

业船员管理办法》等渔业法律法规学习培训，提醒船员遵守《避碰

规则》并按要求谨慎驾驶船舶。

2.建议“粤汕城渔运02048”渔船所有人、经营人、船长及驾

驶员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船员安全警示教育和《渔业船员

管理办法》等学习培训，加强船舶安全管理，提醒船员遵守《避碰

规则》并按要求谨慎驾驶船舶。

3.建议深汕大队及汕尾市城区大队分别加强渔船安全检查、渔

船配员和船员持证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渔船进出港报备管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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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大队还需加强涉渔“三无”船舶清理，加强渔民安全生产知识及

技能的宣传培训，提升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和海上应急自救技能。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西碇屿附近海域

“10·23”渔业船舶较大水上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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